
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2020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一）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乡镇人代会议经费
（二）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三）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人大主席团经费
（四）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环卫站包干经费
（五）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
（六）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村民小组补助
二、立项依据
（一）乡镇人代会议经费（47人×360元×2次=3.38万元），政策依据陇发[2015]19号，（2015年12月30日《中共陇川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陇川县财政局拨划会议经费3.38万元，主要用于保证人大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GoBack]（二）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7人×800元=3.76万元），政策依据：云发[2015]37号，陇川县财政局拨划活动经费3.76万元，主要用于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
（三）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年），政策依据：陇发[2015]19号，陇川县财政局划拨补助1万元，主要用于人大主席团会议顺利进行；
（四）环卫站包干经费（5万元/年），政策依据：陇政复（1993）45号，《关于县城建局请求成立景罕、陇把两镇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站的批复》以及2014年6月23日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陇把镇环卫工人要求解决工资待遇的答复，陇川县财政局拨划环卫站包干经费5万元，主要用于陇把镇环境卫生；
（五）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年），政策依据：陇办法[2010]119号，2010年11月29日《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陇川县财政局划拨活动经费及运行费1.8万元，主要用于村级文化活动及共享工程顺利运行；
（六）村民小组补助（43个×800元/村=3.44万元），政策依据：陇财预批复[2018]69号，《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部门预算批复通知》，陇川县财政局划拨补助3.44万元，主要用于确保村级各项文化活动顺利进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基本性质
	用途
	主要内容

	1
	乡镇人代会议经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保证人大工作顺利进行
	陇把镇每年2次镇人代会议

	2
	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人大代表活动支出

	陇把镇47名人大代表正常开展工作

	3
	人大主席团经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人大主席团工作顺利进行
	陇把镇镇人大主席团

	4
	环卫站包干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
	保证陇把镇环境卫生、垃圾清运至指定垃圾填埋场
	陇把镇辖区范围环境卫生

	5
	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保证村级文化活动及共享工程顺利运行
	陇把镇辖区43个自然村开展文化活动及共享工程运行

	6
	村民小组补助
	农林水支出
	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陇把镇辖区43个自然村开展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县本级项目支出资金为财政拨款资金，项目实施内容为：1、乡镇人代会议经费（47人×360元×2次=3.38万元）主要用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2、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7人×800元=3.76万元），主要为保证镇人大对各个产业进行调研；3、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年），主要为保证人大主席团工作开支；4、环卫站包干经费（5万元/年），主要为保障陇把镇环境卫生；5、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年），主要为保证村级文化活动政策开展及共享工程顺利运行；6、村民小组补助（43个×800元/村=3.44万元），主要为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度项目支出18.38万元，由陇川县财政局拨划，其中乡镇人代会议经费3.38万元、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3.76万元、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环卫站包干经费5万元，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年，村民小组补助3.44万元，项目支出资金为财政拨款资金，主要用于陇把镇人民政府正常开展乡镇人代会议、做好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环卫工人工资待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镇43个自然村村民小组村务工作，以及人大主席团正常开展工作。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方各级相关规划，是德宏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由县本级财政拨付资金，满足以下项目经费使用：1、乡镇人代会议经费（47人×360元×2次=3.38万元）主要用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2、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7人×800元=3.76万元），主要为保证镇人大对各个产业进行调研；3、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年），主要为保证人大主席团工作开支；4、环卫站包干经费（5万元/年），主要为保障陇把镇环境卫生；5、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年），主要为保证村级文化活动政策开展及共享工程顺利运行；6、村民小组补助（43个×800元/村=3.44万元），主要为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总目标：规范政府财政项目支出行为，健全科学的决策、建设和监督管理制度，提高政府项目运行效益。
阶段性目标：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为项目健康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通过加强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便利、有效的服务保障，保证乡镇人代会、人大主席团经常性工作高效运转；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步伐。
（二）社会效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了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陇川县陇把镇人民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农民增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增长，加强财政管理，促进财政增收，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明确重点、落实责任、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镇各职能部门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努力完成2020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提升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各项绩效指标力争达到预期效果。


                              

1

